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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供电公司全力护航秋收用电无忧 深入分析历年秋收用电

特点，组织 14 个供电服务站对农作物集中区域的电力线路、设备

以及临时用电设施进行全面排查，及时消除隐患。并开通秋收用

电服务“绿色通道”，规范临时用电申请办理，简化办电流程，

实行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同时组织党员服务队从收割到存储提供全

过程供电服务，帮助粮食加工企业和农户及时解决用电问题，宣

传安全用电知识，引导客户安全规范用电，全力确保秋收用电安

全可靠。截至目前，消除隐患 35 处，帮助粮食加工企业和农户及

时解决用电问题 20 余项。（供电公司）

县财政局落实救助基金政策打通生命救援“快车道” 发挥救

助基金管理工作牵头抓总作用，与公安局、卫健委、医疗机构等

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，通过优化救助流程、简化审批环节，

畅通“事故勘查—紧急救治—基金垫付”绿色通道，实现救助基

金 “快速介入、高效拨付”，将基金扶危救急功能落到实处。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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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保险优先赔付机制，指导承办单位综合运用协商、调解、诉

讼等多种方式，推动责任方快速履行赔付义务，确保基金良性循

环、安全可持续运行。同时构建“线上+线下”宣传矩阵，提升群

众政策知晓度，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救助工作的强大合力。今年

以来，救助交通事故受害者 62 人次，垫付救助资金 376.79 万元。

（财政局）

县人社局贴心服务助力群众社保卡办理便捷高效 聚焦近期

社保卡办理等相关业务办理热潮，采取增派窗口工作人员、公布

办理材料清单、强化所需材料审核等举措，优化窗口服务，并引

导群众通过支付宝“河南省社会保障卡”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办理，

联合多家合作银行增设社保卡办理网点，方便群众就近办理。同

时针对部分群众下班时段未办结的情况，主动提供延时服务，确

保当日所有排队群众业务办理完毕，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。近

期，累计办理、发放社会保障卡 2914 张。（人社局）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综合施策推动服务保障工作再提升 依托

县、乡、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（站），通过入户走访、电话

联系等方式，逐人逐项核对享受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情况，联

合民政、人社等部门以及乡（镇、街道）进行信息比对，清晰掌

握优抚对象的动态情况，及时更新数据，确保系统数据和实际情

况相一致，同时“线上+线下”宣讲优抚政策，安排专人负责优抚

资金发放工作，按月按标准对优抚对象分类造册审核，实行一人

一卡，确保不漏一人、不少一分。目前，共有残疾军人、“两参”

（参战、参核）人员、烈士子女等各类优抚对象 3131 人；1-9 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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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优抚资金 28051 人次、2037.8 万余元。（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
县文广旅游局多举措谱写文物保护利用新篇章 以第四次全

国文物普查工作为契机，完成全县三普 163 处文物点的数据采集

工作及新发现 41 处文物数据采集考证，为文物资源数字化保护奠

定基础，并争取国家专项资金，按照“最小干预”原则进行文物

修缮，同时深入各级文保单位、文物保护点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

查，开展《文物保护法》系列宣传活动，提升公众文物保护意识，

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。今年以来，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 6 次，

累计排查点位 93 处，制作发放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 125 份，组织

6 场专题宣讲。（文广旅游局）

文岩街道推进小区业委会成立共促和谐小区 以“业主自治+

专业服务”为目标，明确建设单位提供基础资料、配合筹备，物

业公司公开信息、配合工作并整改问题，居委会与村委会牵头组

建筹备组、保障流程透明，街道办统筹协调、指导监督的工作职

责，推动建设单位、物业、基层组织等主体协同发力，“线上＋

线下”进行宣传，推动业委会成立，为后续小区治理奠定基础。

目前，2 个小区居民业主已提交申请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并开展筹备

工作。（文岩街道）

东屯镇织密养老保险网筑牢民生幸福底线 加强乡镇便民服

务中心社保经办能力建设，推行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，推广

“互联网 + 社保” 服务模式，针对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开展

入村指导，全面提升服务质效。并通过部门数据共享、对比筛查，

及时掌握参保人员户籍变动、死亡等信息，精准核减人员，防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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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流失。同时“线上+线下”相结合模式，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。

截至目前，该镇已开始进行第二轮资格年审，新增待遇 261 人,全

镇参保率 98.06%。（东屯镇）

简讯：河南省“专精特新”专板正式开板，我县 1 家企业挂

牌。近日，我省公布了新乡市“专精特新”专板企业挂牌名单，

我县新乡市创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列其中。（工信局）

本期发：县委常委，县人大正副主任，副县长，县政协正副主

席，人武部长，法院院长，检察院检察长，县直各单

位负责人，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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